Locke, John 洛克（1632～1704） 英國第一位偉大的經驗主義（Empir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02,Name=Empiricism}）*哲學家。洛克認為知識只從經驗而來；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對普通知識與科學都公平的基礎。在政治上，他強調政府決策必須建立在共識上，又力主憲法對行政所施的監察和制衡作用，這在美國革命期間起過很重要的作用。
他的《人類悟性論》（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, 1690）承認宗教知識可以從理性和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*而來；《基督教的合理性》（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, 1695）則為啟示辯護，說啟示有兩重的保證︰基督的神蹟（Miracle{\LinkToBook:TopicID=796,Name=Miracle}）*和預言（Prophecy{\LinkToBook:TopicID=963,Name=Prophecy, Theology of}）*的應驗；他說我們均需二者，因為人不能靠行為得救，而理性亦不能盡知神的真理或人的責任。神所接受代替守全律法之義的信，乃是人對基督的信仰︰祂是彌賽亞。除此之外，我們並不需要太複雜的教義，因為耶穌和使徒都沒有這樣傳（新約書信是寫給信徒的，他們已知得救一切所需要知道的了）。洛克強調理性，和把教義的內容減至最低限度，有助於後來的自然神論（D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47,Name=Deism}）*的發展──但自然神論卻不可能得洛克的首肯。洛克對較正統的神學家亦很有影響力，愛德華滋（Edwards{\LinkToBook:TopicID=399,Name=Edwards, Jonathan}）*便是一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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